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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自然资〔2025〕345 号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
印发《永宁工业新区建设项目动迁方案》的通知

永宁镇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单位，市属有关国有企业：

《永宁工业新区建设项目动迁方案》已经 2025年石狮市人

民政府第 1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组织实

施。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石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10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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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宁工业新区建设项目动迁方案

为确保永宁工业新区建设项目动迁工作顺利进行，维护动迁

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的规定，结合改

造区域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依法依规原则。动迁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

实施条例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（二）统筹协调原则。坚持四个统一，即统一领导组织机构、

统一城市改造建设政策、统一改造建设规划、统一改造建设补偿

安置标准。

（三）公开公平公正原则。动迁项目应遵循“六公开、两监

督”原则，即动迁政策、程序、被动迁房屋情况、动迁补偿安置

方案、评估机构选定及评估结果张榜公布，并接受有关部门和群

众的监督。

二、动迁范围

动迁范围四至为：东至永祥路、西至后杆村官聘小学、南至

新正源水产公司、北至山边村地界。具体范围以征收红线图为准。

三、用途和面积认定

（一）性质用途认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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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动迁土地、房屋的性质和用途以《土地使用权证》《房屋

所有权证》《不动产权证书》或有权机关审批的合法有效文件为

依据。土地、房屋的性质和用途未明确的，由永宁镇人民政府会

同市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定。

（二）面积计算

被动迁房屋面积测量由具有房地产测绘资质的测量单位，依

据国家、省、泉州市现行房地产测绘技术规范按现状测量计算。

四、结算办法

补偿款在被动迁人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议、完成房屋搬迁腾

空并经验收合格后，由动迁人在规定期限内以现金形式结算。

五、补偿安置办法

（一）补偿标准

对持有有权机关审批的合法用地手续的企业土地、房屋由具

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补偿价格，房屋实行现金补偿；土地

可选择现金补偿或异地调换，选择异地调换的按土地评估成果进

行等价值置换。

对持有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且动迁公告发布

前仍在经营的企业，给予搬迁补偿及停产停业补助。厂房搬迁费

按建筑面积以 7元/平方米进行补助，对须进行大型机械设备搬

迁，按搬迁补助费标准进行补助确有不足的，由被动迁人提出申

请，经现场核实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搬迁费评估，

参照评估报告进行协商补助。但办公设备、存货、1.5吨以下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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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的设备以及房屋固有的水电、通风、消防等设备，不纳入大

型机械设备搬迁评估。企业在动迁过程中停产停业的，根据建筑

面积按 12元/平方米·月一次性给予 12个月的补助。

（二）合法土地面积奖励补助

1.在规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协议并搬迁腾空的，以合法用地

面积为计算基数，按土地评估价值的 20%给予按期签约奖励。

2.被动迁企业选择放弃土地异地调换，对土地及房屋采取货

币补偿的，可享受放弃异地调换补助，即有手续工业用地按土地

评估价值的 20%给予补助。

六、被征收（收回）土地应缴交而未缴清的相关规费，在结

算差价时由被动迁人补交。

七、房屋权属不清的处理办法

被征动迁房屋无产权证明、产权人下落不明、暂时无法确定

产权以及其他产权不清的，由动迁人在做好被动迁房屋的勘察记

录，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、补偿款提存后实施拆除。

八、制约措施

被动迁人对本方案中所列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协商不成的，

被动迁人和动迁人均可另行委托福建省住建厅备案的具备相应

资质的评估单位对被动迁土地房屋进行评估。评估价格经动迁双

方当事人协商认可的，按评估价格进行补偿安置，但不再适用本

方案的奖励办法。动迁双方当事人对评估价格仍有争议，且未能

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动迁补偿安置协议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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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执行，直至强制征迁；凡被实施强制征迁的，不再适用本方

案的奖励办法。

九、设定他项权利的处理

被动迁土地房屋设定抵押权的，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应依照国

家有关担保的法律法规规定，就抵押权及其所担保债权的处理问

题进行协商，并向动迁人提交有关书面协议或向登记部门注销抵

押关系。

十、特殊情况

本方案未明确的其他特殊情形，由永宁镇人民政府集体研究

后提出处理意见，另行报批处理。

十一、本方案仅适用于永宁工业新区项目动迁补偿安置，不

作为其他项目动迁补偿安置的依据。

十二、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、法

规的规定执行。

十三、本方案由永宁镇人民政府和市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

— 6 —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 10月 31日印发


